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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執行董事
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建議委任執行董事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建議委任魏家坤先生（「魏先生」）為執行董事，自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日起生效，惟須經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
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可作實。

為使股東就建議委任作出知情決定，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2)條，魏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魏先生，53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獲聘任為本公司總經理。魏先生負責管理本
集團的生產、營運及市場推廣以及制定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他於一九八六年加入鄒平縣
位橋棉紡織廠（本公司的前身），在棉紡織行業擁有逾三十一年經驗。魏先生於一九九零
年九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擔任鄒平縣位橋棉紡織廠紡紗廠的車間主任及廠長；於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二年九月，擔任威海魏橋紡織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於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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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擔任本公司魏橋工業園的副總經理；於二零零五年二月至二零
零九年四月，擔任本公司鄒平第二工業園的總經理；及於二零零九年五月至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擔任濱州魏橋科技工業園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他現時兼任山東魏橋創業集團有
限公司的董事。魏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趙素華女士丈夫的哥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於本公告日期，魏先生(i)於過往三(3)年概無於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
無任何其他關係；及(iii)概無於本公司任何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V部所界定的權益。概無任何有關魏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的資料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2)(h)至(v)條須予披露，亦無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垂注。

魏先生的任期將自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批准起為期三(3)年，並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或上市規則膺選連任。魏先生的董事薪酬將根據執行董事的標準釐定。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的實際情況，董事會建議對當前
的公司章程作出若干修訂（「建議修訂」）。

有關建議修訂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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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章程 經修訂公司章程

第2.2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為：棉花加工；
紡紗、織布、印染、針織品、服裝的生
產、加工、銷售；熱力、電力的生產及
銷售；批准範圍內的自營進出口業務；
棉花銷售。（依法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
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核准的經營範圍為準。公司根據市場情
況的變化、公司自身業務需要，經審批
機關批准，可適時調整經營範圍和經營
方式，並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2.2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為：棉花加工；
紡紗、織布、印染、針織品、服裝的生
產、加工、銷售；熱力、電力的生產及
銷售；備案範圍內的自營進出口業務；
棉花銷售。（依法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
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經工商行政管理機
關╱市場監督管理機關核准的經營範圍
為準。公司根據市場情況的變化、公司
自身業務需要，經審批機關批准（如
需），可適時調整經營範圍和經營方式，
並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3.3條 經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批准，公
司可以向境內投資人和境外投資人發行
股票。

前款所稱境外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
股份的外國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
投資人；境內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
股份的，除前述地區以外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境內的投資人。

第3.3條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
准，公司可以向境內投資人和境外投資
人發行股票。

前款所稱境外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
股份的外國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
投資人；境內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
股份的，除前述地區以外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境內的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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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章程 經修訂公司章程

第3.4條 公司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內資股。公司向境
外投資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
為外資股。外資股在境外上市的，稱為
境外上市外資股。經國務院證券主管機
構批准可在境外上市交易的內資股和境
外上市外資股統稱為境外上市股份。其
中，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股
份，簡稱為「H股」。

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內資股股東將
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轉為H股，無需
股東大會、類別股東會表決，但應當經
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批准、遵守境外證
券市場的監管程序、規定和要求。

第3.4條 公司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內資股。公司向境
外投資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
為外資股。外資股在境外上市的，稱為
境外上市外資股。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批准可在境外上市交易的內資股
和境外上市外資股統稱為境外上市股
份。其中，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境外上
市股份，簡稱為「H股」。

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內資股股東將
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轉為H股，無需
股東大會、類別股東會表決，但應當經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遵守境
外證券市場的監管程序、規定和要求。

第3.7條 經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批准的公
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和內資股的計
劃，公司董事會可以作出分別發行的實
施安排。

公司依照前款規定分別發行境外上市外
資股和內資股的計劃，可以自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之日起15個月內分
別實施。

第3.7條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的公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和內資股的
計劃，公司董事會可以作出分別發行的
實施安排。

公司依照前款規定分別發行境外上市外
資股和內資股的計劃，可以自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之日起15個月內分
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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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章程 經修訂公司章程

第6.1條 股票是公司簽發的證明股東所持
股份的憑證。公司須根據股票發行及上
市地有關政府及機構的規定發行簿記券
式或實物券式或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規
定的其它形式股票。

第6.1條 股票是公司簽發的證明股東所持
股份的憑證。公司須根據股票發行及上
市地有關政府及機構的規定發行簿記券
式或實物券式或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規定的其它形式股票。

第6.5條 公司可以依據國務院證券主管機
構與境外證券監管機構達成的諒解、協
議，將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存放在境
外，並委託境外代理機構管理。在香港
上市的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正本的存
放地為香港。

公司應當將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的副
本備置於公司住所；受委託的境外代理
機構應當隨時保證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
冊正、副本的一致性。境外上市股份股
東名冊正、副本的記載不一致時，以正
本為準。

第6.5條 公司可以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與境外證券監管機構達成的諒
解、協議，將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存
放在境外，並委託境外代理機構管理。
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正
本的存放地為香港。

公司應當將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冊的副
本備置於公司住所；受委託的境外代理
機構應當隨時保證境外上市股份股東名
冊正、副本的一致性。境外上市股份股
東名冊正、副本的記載不一致時，以正
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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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章程 經修訂公司章程

第8.9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股東（不論
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以專人送出
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受件人地
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為準。對內資
股股東，股東大會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
式進行。

前款所稱公告，應當於會議召開前45日
至50日的期間內，在國務院證券主管機
構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報刊上刊登，一
經公告，視為所有內資股股東已收到有
關股東會議的通知。

公司發出股東大會通知，應保證登記地
址在香港的外資股股東有足夠時間行使
其權利或按通知的條款行事。

第8.9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股東（不論
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以專人送出
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受件人地
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為準。對內資
股股東，股東大會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
式進行。

前款所稱公告，應當於會議召開前45日
至50日的期間內，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報刊上刊
登，一經公告，視為所有內資股股東已
收到有關股東會議的通知。

公司發出股東大會通知，應保證登記地
址在香港的外資股股東有足夠時間行使
其權利或按通知的條款行事。

第10.1條 公司設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
責並報告工作，董事會由不少於七名不
多於十一名董事組成，董事具體人數由
股東大會通過，其中四名為執行董事，
負責處理公司指派的日常事務，三至七
名為非執行董事，不處理日常事務。董
事會設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一人。本
公司須委任最少相當於董事會三分之一
人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第10.1條 公司設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
責並報告工作，董事會由五至十九名董
事組成（董事具體人數由股東大會通
過），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含獨
立非執行董事），其中執行董事負責處理
公司指派的日常事務。董事會設董事長
一人，副董事長一至二人。本公司須委
任最少相當於董事會三分之一人數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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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章程 經修訂公司章程

第14.2條 公司董事、經理和其它高級管
理人員代表公司的行為對善意第三人的
有效性，不因其在任職、選舉或者資格
上有任何不合規行為而受影響。

第14.2條 公司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
和其它高級管理人員代表公司的行為對
善意第三人的有效性，不因其在任職、
選舉或者資格上有任何不合規行為而受
影響。

第16.7條 公司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
會計師事務所由股東大會作出決定，並
報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備案。

第16.7條 公司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
會計師事務所由股東大會作出決定，並
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案（如
需）。

除上文所列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其他條文保持不變。

公司章程及建議修訂以中文及英文書寫。英文版與中文版如有不一致，應以中文版為
準。

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並經中國相關主管機關批
准及向其登記或備案後，方可作實。

特別決議案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提呈以批准（其中包括）建議修訂。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委任執行董事及建議修訂的進一步資料連同召開股東週年
大會的通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代表董事會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張敬雷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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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張艷紅女士、趙
素文女士及張敬雷先生，非執行董事趙素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永祐先生、陳
樹文先生及劉言昭先生。

* 僅供識別。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在香港以「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的英文名稱及本公司中文名稱註冊為一間非香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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